附件1：
扬州大学2021年推荐免试工作进程表
	序号
	工作内容
	完成时间
	负责部门

	一、推荐阶段

	1
	学院确定并公布本学院推荐免试工作办法
	2020年9月26日
	各有关学院

	2
	学院拟定推荐免试生名单报研究生院
	2020年10月2日
	各有关学院

	4
	学院确定推荐免试生名单，并在学院网页上公示
	2020年10月2日
	各有关学院

	4
	上报推荐免试生名单至教育部推免服务系统，并公示（不少于10天）。
	2020年10月5日
	教务处
研究生院

	二、接收阶段

	4
	获得推荐免试资格的考生登录推免服务系统填报志愿、上传照片、网上缴费
	2020年10月12日-10月25日
	研究生院
各有关学院

	5
	体检
地点：校医疗服务中心
（江阳路北校区北门西侧约100米）
	另行安排
	医疗服务中心
研究生院
各有关学院

	6
	学院组织考核，并将拟接收的推荐免试生名单报送研究生院招生办公室
	2020年10月20日
	各有关学院

	7
	[bookmark: _GoBack]研究生院审核推荐免试生材料
	2020年10月23日
	研究生院

	8
	学校确定推荐免试名单，并在校园网上公示
	2020年10月25日
	研究生院



